
上 海 市 期 刊 协 会

上刊协（2021）03 号

第六届上海市期刊优秀工作者

评选通知

本市各期刊出版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进一步加强期刊队伍建设，经市委宣传部批准，上海市期刊

协会开展“上海市期刊优秀工作者”评选表彰活动。现就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凡上海市经国家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出版、持有国内统一

连续出版物号的期刊出版单位中，从事期刊出版工作满5年的在岗在编

人员均可参加本次评选。

二、评选名额

此次拟表彰 80名“上海市期刊优秀工作者”。

三、评选条件

四、（一）政治立场坚定，模范遵守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

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二）热爱期刊出版工作，兢兢业业，成绩显著，对所在期刊发展

贡献度较大。热心为读者、作者服务，在业界有良好的口碑。个人业务

能力突出，独立或参与策划、组稿的栏目、文章具有较高质量和较大社

会影响力。

（三）参评个人有一定的荣誉基础，如所编期刊被国际、国内重要

检索数据库收录，在省级以上编辑技能大赛中获奖等。

（四）遵纪守法，作风正派，廉洁自律，近 5年内，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一律不得推荐：

1.期刊出版内容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

2.期刊出版内容质量、印刷装帧质量、编校质量未达到有关国家规

定和标准。

3.因存在违规违纪或学术不端行为受到有关部门查处的。

4有买卖刊号、一号多刊等违规行为的。

5.在期刊年度核验中有缓验记录的。

6.参评材料存在弄虚作假的。

7.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四、评选程序和要求

（一）充分发扬民主，严格推荐程序。评选工作要坚持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期刊出版单位工作人员 10 人以下的推荐名额为 1

人，10 人及以上的推荐名额为 1-2 人。历届“上海市期刊优秀工作者”

评选获奖者一般情况下不再推荐。

（二）严格评选标准，突出实际业绩。结合工作性质和岗位特点，



坚持以工作业绩、贡献大小等作为衡量标准，推荐的先进人选要有突

出事迹，确保先进性、典型性和代表性。坚持面向基层，向长期在基

层一线作出显著贡献的个人倾斜。

（三）按时报送材料，确保工作进度。推荐人员填写《上海市期

刊优秀工作者审批表》，内容要填写详实，单位审核后加盖公章，统

一使用 A4纸打印（同时报送电子版）。2021 年 5月 18-19 日报上海

市期刊协会，材料报送地址：上海市黄浦区绍兴路 5号新闻出版局受

理大厅。逾期视作自动放弃。（表及材料报送方式见附件）

五、奖励表彰

（一）对每位获奖者颁发证书，并发文提请获奖人员单位予以表

彰奖励。

（二）在业内广泛宣传上海市期刊优秀工作者的先进事迹。

六、组织领导

评选由上海市期刊协会主持，评选成立评选委员会，评选办公室

设在协会秘书处。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莫淑江、张佳妮

联系电话：64672969、64726858、17621920861

上海市期刊协会

2021 年 4月 20 日



附：

上海市期刊优秀工作者审批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职称 学历 学位 党派

职务 工作单位

从事期刊出版
工作时间
（年月）

工作职责范围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传真 E-mail

毕业时间、院校及专业

何时何地
受到过
何种奖励

学习
进修
情况

工
作
简
历

工

作

业

绩

个人承诺 本人承诺：所在期刊 2017、2019年编校质量检查均为合格及以上；上述

申报材料内容均属实。



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所在编辑

部或期刊

社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协会

审批

意见

年 月 日

【以下内容请勿打印】

材料报送方式：

1、报送时间：2021 年 5月 18-19 日（周二至周三）9:30—16:30。

2、报送地址：上海市黄浦区绍兴路 5 号新闻出版局受理大厅。

3、报送内容：纸质版“上海市期刊优秀工作者审批表”（盖章原件、

一式五份），集体单位统一报送可派代表提交；电子版请于之前发送

“审批表”Word 文档至协会邮箱：shqkxh@163.com，主题格式为：

姓名+上海市期刊优秀工作者。

4、其他事项：进入受理大厅时请配合测量体温、出示随申码并全程

佩戴口罩；本次材料不接受快递，咨询电话：64672969、64726858、

17621920861。

mailto:shqkxh@163.com。
mailto:shqkxh@163.com。

